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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线名师——写作本书的老师多年从事司考辅导，只有他5-能帮你准确筛选重点法理、梳理重点
法条、讲解经典真题。

　　真题自测——在复习之前，做一做2011年的真题，这是自我检测对本课内容掌握到什么程度的最
好方法，找一找对本课的感觉，自由决定复习力度。

　　法理全析——摒除司考传统教材冗长的叙述，让你集中精力复习真正的考点，常考的加黑让你记
住。

　　重点法条——删除根本不会考的法条，仅保留常考的、可考性强的法条，还帮你勾出重点，打上
星号。
同样是复习过一遍法条的，你对法条记忆的准确率一定比别人高。

　　真题精选——复习完一课后，做一做课后的真题精选，这些真题已经反复甄选过，重复的一概没
要，经典的一题不漏，正好检测一下复习的效果，补塌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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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课　公司法
　第1讲　公司法概述
　　重点 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第2讲　公司的设立
　　重点 公司章程
　　难点 公司的资本
　第3讲　公司的股东
　　重点 股东资格的确认
　股东权利(无效请求权和撤销权)
　股东权利(转让股份的权利和优先购买权)
　股东的积极义务(出资比例)
　　难点 股东的积极义务(出资责任)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第4讲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第5讲　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
　第6讲　公司债券
　第7讲　公司的变更、合并与分立
　第8讲　公司的解散与清算
　第9讲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第10讲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对比记忆 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比较
　　重点 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
第二课　合伙企业法
　第1讲　合伙制度概述
　　对比记忆 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的比较
　合伙企业和民法上的个人合伙的区别
　合伙与公司的比较
　第2讲　普通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与程序
　第3讲　普通合伙企业的财产
　第4讲　普通合伙事务的执行
　第5讲　普通合伙与第三人的关系
　第6讲　普通合伙的入伙与退伙
　　难点 退伙的效力
　第7讲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第8讲　有限合伙企业
　　难点 有限合伙人的责任承担
　合伙人身份的转变及其责任承担
　第9讲　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第三课　个人独资企业法
　　重点 个人独资企业的事务管理
 第四课　外商投资企业法
　　对比记忆 三种外商投资企业的比较
第五课　破产法
　　重点 破产原因
　　对比记忆 重整、和解和破产清算三大程序的主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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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票据法
　第1讲　票据法概述
　　难点 票据的法律特征(无因性)
　第2讲　票据行为和票据权利
　　难点 票据行为的独立性
　 付款请求权与追索权之间的关系
　第3讲　票据抗辩与票据的伪造、变造与更改
　第4讲　汇票、本票和支票
第七课　证券法
　第1讲　证券法概述
　第2讲　证券发行
　第3讲　证券交易
　⋯⋯
附章　主观题高分突破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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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三，设立公司应当申请名称预先核准。
设立申请人按《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的要求在此处起一个合法的名称，查看新名称是否已被其他
企业使用。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9、20、21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
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应当由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作为
申请人，申请设立登记。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由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保留期为6个月。
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在保留期内，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转让。
②公司的住所公司的住所也是公司章程必须记载的事项。
它是公司履行合同√接受管辖、参加诉讼等的依据。
住所在国际私法上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上对于法人住所的确定有三种模式：笫一，管理中心主义。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容易确定，缺点在于法人容易通过将管理中心迁到海外以逃避法律管制。
第二，营业中心主义。
其优点在于便于控制法人的主要财产收入。
缺点在于当法人有多个营业中心时，不容易确定公司住所。
第三，由章程确定。
我国《公司法》第10条规定，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这实质上是管理中心主义。
因此，我国法律所指的公司住所就是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在登记时也应当把主要办事机构
所在地登记为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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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2国家司法考试教材一本通:商法(飞跃版)》内容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
破产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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